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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旨：貴部函詢主管機關對於依停車場法核准設置之民營路外公共停車場車輛超停及違規停   

      放裁處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部 102年 2月 27日交路字第 1020000526號函。 

二、 按消費者保護法(簡稱消保法)第 6條、第 33條、第 36條、第 38條及第 58條明文

規定，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如認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或財產之虞者，應即進行調查；調查後，如認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

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則得命企業經營者限期改善等必要措施；如企業經營者違反

主管機關前開限期改善等必要措施之命令者，主管機關得處以罰緩處分，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 

三、 參諸前開消保法規定，調查及命企業經營者限期改善、處以罰緩等行政措施，均屬

主管機關之權責，是以，旨揭事項是否符合消保法第 36條所稱「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者」，中央或地方主

管機關自得本於職權，判斷具體個案事實，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加以衡酌判斷。 

四、 另依貴部公告之「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 5條第 6項業已規定

停車場業者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消費者因本契約使用停車場設施，而發生意外事故或

遭毀損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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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